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
审批工作指引

一、总则
为规范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工作，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保障长子县石油天然气输送安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根据《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GB32167-2015),结合我县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实际，坚持“依法合规、便民高效”的原则，制定本工作指引。
[bookmark: _GoBack]二、受理地点
长子县政务服务中心
三、概念定义
本指引所称石油、天然气、管道、管道附属设施的概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对相关概念的规定一致。城镇燃气管道和炼油、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的保护，不适用本指引。
四、审批范围
（一）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二）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
（三）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四）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因修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确需实施的采石、爆破作业。
五、审批流程
（一）申请。施工单位向工程所在地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和清单可参照附件1和附件2制定。
（二）受理。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予以受理。不予受理的，要明确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
（三）协商。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决定受理申请后，应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安全防护协议应对相关方协商确定情况作出说明，明确各方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保障管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在提交许可申请前，施工单位可与管道企业先行开展协商，如达成一致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的协商程序可适当简化。
（四）审批。对协商一致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作出批准施工作业的书面审批决定。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施工作业方案，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施工资质、施工方案、事故应急预案、设备（设施）清单等进行安全评审，并根据安全评审结果，作出是否批准施工作业的书面审批决定。审批决定相关内容可参照附件3制定。
（五）告知。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向申请人送达审批决定及告知书（应包含附件3相关内容）,并抄送市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有关管道企业及相关单位。
六、附则
本指引供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或其上级机关在制定办事指南时参考使用。


附件：1.申请材料建议包含的类别及内容
2.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申请表
3.作出施工许可决定时建议明确的事项
4.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
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图
             5.关于XX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施工作业的批复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1

申请材料建议包含的类别及内容

1.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申请表，可参照附件2制定。
2.施工单位中标文件，项目立项批复手续，施工资质证明文件。
3.施工作业方案。应当满足管道安全和公共安全要求，坚持后建服从先建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及规范要求。需包含管道保护措施、管道定位报告(定向钻段)、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安全施工作业的设施设备清单等。
4.事故应急预案。应包含应急领导机制、组织设置、职责设定、应急处置流程、处置措施及应急联系方式等。
5.安全施工设备(设施)清单。设备(设施)应结合工程特点及施工作业环境配置，需满足管道保护、安全防护要求。
6.安全防护协议。如协商一致，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三方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协议中需明确说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管道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保障管道安全的各方责任和义务。

附件2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详细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组织
机构代码
	

	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组织
机构代码
	

	施工单位项目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工程施工项目类型(涉及的施工内容打“√”)
	[bookmark: OLE_LINK2]1.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bookmark: OLE_LINK3]2.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

	
	3.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4.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因修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确需实施采石□爆破作业□



	涉及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
	
	涉及的石油天然气
管道名称
	

	石油天然气管道
企业联系人
	
	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联系人电话
	

	计划开工及
竣工日期
	
	计划工期
	

	本公司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规定申请中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及其相关资料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特殊情况说明：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                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建设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管道附属设施指管道的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集油站、集气站、输油站、输气站、配气站、处理场、清管站、阀室、阀井、放空设施、油库、储气库、装卸栈桥、装卸场。

附件3

作出施工许可决定时建议明确的事项

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施工作业期间管道“零伤害”,在核发施工作业行政许可决定文件时建议明确以下事项。
1.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七日前书面通知管道企业，并提前安排施工作业人员接受管道企业有关管道保护知识培训。不得随意变更施工作业人员，如发生施工作业人员变更提前告知管道企业。
2.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当接受管道企业现场安全指导，严格按照协商一致的施工作业方案施工，当出现危及管道安全或与安全防护协议、施工作业方案不符的作业行为时，应要求施工单位暂停施工，予以纠正后方可复工。
3.施工单位应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时间，停工、复工应提前告知管道企业，不得在无管道企业开展现场监护情况下私自施工，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全程现场监督，确保施工作业始终处于有效监护。
4.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管道企业对管道(含伴行光缆)准确定位，并设置明显管道走向连续标识，对定向钻段交叉或其他因素无法准确定位的，经管道企业同意，施工单位可委托第三方管道检测机构进行定位并出具定位报告。在管道中心线两侧至少各5米范围设置防护设施，现场设置提示和警示牌。施工作业人员应对管道保护注意事项和控制区域交底并进行签字确认。
5.对于管道企业在施工作业期间为保护管道安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施工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予以承担。
6.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联合对施工现场管道保护情况进行验收，并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如果不满足管道保护安全要求，施工单位应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联合出具竣工验收报告，双方加盖公章后报施工许可实施机关。





























附件4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
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图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予以受理。不予受理的，要明确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


施工单位向工程所在地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和清单可参照附件1和附件2制定。

申请

对协商一致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作出批准施工作业的书面审批决定。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施工作业方案，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施工资质、施工方案、事故应急预案、设备(设施)清单等进行安全评审，并根据安全评审结果，作出是否批准施工作业的书面审批决定。审 批决定相关内容可参照附件3制定。

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决定受理申请后，应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安全防护协议应对相关方协商确定情况作出说明，明确各方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保障管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在提交许可申请前，施工单位可与管道企业先行开展协商，如达成一致并签订安全防护协议的，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的协商程序可适当简化。

县（区）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向申请人送达审批决定及告知书(应包含附件3相关内容),并抄送市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有关管道企业及相关单位。

审查
（10个工作日）

出具批复文件
（2个工作日）

受理
（2个工作日）























决定
（10个工作日）












附件5

长子能源 〔2024〕XX号
关于XX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施工作业的批复

XX单位：
你单位《关于XX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施工作业的请示》及有关资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XX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施工作业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
二、建设期限：XXXX年XX月XX日-XXXX年XX月XX日。
三、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应资质；施工作业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部门要求，严格按照相关行业规范以及施工方案、安全防护协议等执行，落实应急预案，做好各项安全保护措施，确保安全施工。
（一）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七日前书面通知管道企业，并提前安排施工作业人员接受管道企业有关管道保护知识培训。不得随意变更施工作业人员，如发生施工作业人员变更提前告知管道企业。
（二）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当接受管道企业现场安全指导，严格按照协商一致的施工作业方案施工，当出现危及管道安全或与安全防护协议、施工作业方案不符的作业行为时，应要求施工单位暂停施工，予以纠正后方可复工。
（三)施工单位应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时间，停工、复工应提前告知管道企业，不得在无管道企业开展现场监护情况下私自施工，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全程现场监督，确保施工作业始终处于有效监护。
（四）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管道企业对管道（含伴行光缆）准确定位，并设置明显管道走向连续标识，对定向钻段交叉或其他因素无法准确定位的，经管道企业同意，施工单位可委托第三方管道检测机构进行定位并出具定位报告。在管道中心线两侧至少各5米范围设置防护设施，现场设置提示和警示牌。施工作业人员应对管道保护注意事项和控制区域交底并进行签字确认。
（五）对于管道企业在施工作业期间为保护管道安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施工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予以承担。
（六）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联合对施工现场管道保护情况进行验收，并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如果不满足管道保护安全要求，施工单位应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联合出具竣工验收报告，双方加盖公章后报施工许可实施机关。
四、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长子县能源局
                            年  月  日


